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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費轉撥及計畫結餘款處理(1/4)

轉
撥
經
費
注
意
事
項

國科會核准

➢ 轉撥研究計畫部分經費至共同主持人任職之機構執行時，須事先報經國科會
同意，始得轉撥。

財產處理

➢ 轉撥經費所購置之研究設備得列入共同主持人任職機構之財產帳。

➢ 計畫執行結束時，共同主持人任職機構須將已支用經費原始憑證按補助項
目別分類整理並裝訂成冊，連同收支明細報告表函送執行機構彙整，如有
賸餘款或未支用款，則一併繳回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將該研究計畫全部支
出原始憑證彙整後造具收支明細報告表，計畫主持人須於收支明細報告表
簽章，以瞭解該計畫全部經費支用情形。

支用憑證送轉撥單位

經費處理原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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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費轉撥及計畫結餘款處理(2/4)

計
畫
結
餘
款
之
處
理

基本原則

➢ 各研究計畫經費如有結餘者，應如數繳回。

例外處理

➢ 已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之學校、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之機構及中央研究院
，結餘款得免繳回，依相關規定辦理支用。

繳回項目說明

➢ 但核定之各研究設備品項及出國種類（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及出國參訪及考察），如未依原規劃執行支用經費，且無辦理
流用及變更者，應依各研究設備品項及出國種類，將未辦理流用及變更之
款項繳回國科會。

經費處理原則§9



免繳回 計畫結餘款

須繳回

違約金收入

逾期罰款收入

研究計畫有關之其他收入

核定之設備品項、出國種類未依原規劃執行支用經費，且無流用及變更者，
應依各研究設備品項及出國種類，將未辦理流用及變更之款項繳回國科會
（多年期計畫各年分別檢視）

依核定清單或相關來文說明須繳回者

他校轉撥經費：若有結餘款須繳回轉撥學校並將支用憑證一併送回

依各計畫相關作業要點規定（如「國科會補助哥倫布計畫試行要點」、
「國科會補助愛因斯坦計畫試行要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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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費轉撥及計畫結餘款處理(3/4)

經費處理原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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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餘
款
繳
回
案
例

核定項目 核定金額 說明 實際執行1 實際執行2 實際執行3 實際執行4

業務費 400,000

國外差旅費 150,000

國際會議
50,000

0 40,000 45,000 45,000

移地研究

100,000

0 0 流出70,000至業務
費，剩餘30,000未
使用（註）

70,000

150,000 100,000 30,000 0

繳  回  國  科  會

(註) 有案例，國外差旅費未支用數流用至業務費，若流用至業務費仍未支用，國科會要求繳回。

壹、經費轉撥及計畫結餘款處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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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結案貳



◼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3個月內，向國科會辦理經費結報。辦理結報
時，併同該計畫之經費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全部彙整函報國科會
備查

◼結案需檢附之文件：

➢ 原始憑證就地查核申請表
➢ 計畫收支明細表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檢附相關
變更及流用核准表影本）

➢ 助理人員（專、兼任人員及臨時工）人員名冊及聘僱資料
➢ 計畫經費核定清單、計畫申請書（有關經費部分）

➢ 與計畫相關之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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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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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結案(1/5)

作業要點§ 18、經費處理原則§3、9



◼國科會補助專題計畫，依規定計畫執行期滿後３個月內辦理經費
結報；本校作業流程    計畫結束日45天內辦妥報帳及結案事宜，
主計室承辦人核對帳務後辦理結案。請計畫主持人依規定期限儘
速辦理經費結報事宜，另為利結報作業，轉撥至他校執行之經費
，亦請計畫主持人辦理催結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18及19點，完成經費結報及繳

交研究成果報告後，該計畫始為結案

◼計畫結餘款待國科會函覆同意結案後，由主計室辦理結餘款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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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結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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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結案(3/5)

博
士
生
費
用
增
核
措
施

增列補助１萬元 專款專用

➢ 補助對象：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約用之博士生兼任人員

，且未於其他公私立機關(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者。

➢ 補助項目：

(一)研究人力費：經審查通過後，於計畫原核定期限內，依執行機構與博士生兼任

人員約用期間，每月增核新臺幣1萬元，補助執行起日為113.7.31以前之計畫，

仍得續依國科會112.9.18科會綜字第1120061449號函申請追加經費，增核月份

不再追溯，以申請當月起計；補助執行起日為113.8.1以後之計畫，已依申請書

審查結果於經費核定清單內主動增核博士生兼任人員費用每名每月新臺幣1萬

元。

(二)補助經費專款專用，不得為他人支領或流出至其他用途，如有餘款應全數繳回

。

國科會112.9.18科部綜字第1120061449號函
國科會113.7.15科部綜字第113004896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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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結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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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結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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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查核案例分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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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缺   失   案   例

1 列支屬計畫執行期間外之開支 業務費項下列支109 年11 月23 日標籤紙6,260

元，屬計畫執行期間（110 年8 月至111 年7

月）外開支，須繳回。

2 列支與研究計畫無關之開支 列支計畫主持人赴臺中○○大學演講差旅費
1,900 元，與計畫執行無關，不予列支。

3 國科會所撥科發基金補助經費

（含管理費）不得用作與研究計

畫無關之開支

列支多功能層架及彩色櫃計14,421元，與本
計畫執行無關，請繳回。
列支鋼珠筆等文具用品計54,690元，查有多
種品項重複購買之情形且占業務費實付數 

15%，請說明是否確屬執行本計畫所需。

一、國科會查核缺失

參、國科會查核案例分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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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缺   失   案   例

4 除給付助理人員費用衍生之補充

保費於計畫業務費列支外，其他

給付費用衍生補充保險費由計畫

管理費分攤列支；如該計畫未核

列管理費，仍得於機構統籌之管

費項下分攤列支。

業務費項下列支主持費及出席費之補充保費
3,804 元，應由計畫管理費分攤列支，請繳回。

一、國科會查核缺失

參、國科會查核案例分享(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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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缺   失   案   例

5 計畫內之小額採購，相同廠商

辦理日期相近之採購金額，合

計已逾15 萬元以上，為避免

有分批辦理之疑慮，請注意依

規定辦理

部分廠商有小額採購累計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

一，似有不當分批辦理之情形，請注意依政府採

購法第14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規定

辦理，情形如下：111年8~10月間向ＯＯ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小額採購合計金額逾17萬元。111年

9~11月間向Ｏ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小額採購合計

金額逾17萬元。111年10~12月間向ＯＯ科技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小額採購合計金額逾23萬元。111

年9~12月間向ＯＯ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小額採購合

計金額逾17萬元。

一、國科會查核缺失

每年必查！

參、國科會查核案例分享(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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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缺   失   案   例

6 於專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專任人

員、兼任人員或臨時工任一類者，

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研究

人力

列支李〇〇 112.2.2臨時工費用 1,174元及

112.2.1至112.2.3兼任人員工作酬金643元，請

查明，如有溢支請繳回。

7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3、12

點規定，出差人應於出差前簽報

機關首長核准其出差行程及日數，

除有不可歸責於出差人員之事由

外，非經事先核准，不得延期返

國。

列支計畫主持人移地研究機票改票費4,713元

及延期返臺1日之生活費8,660元，請查明是

否符合規定，如不符請繳回。

一、國科會查核缺失

參、國科會查核案例分享(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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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科會結報案例分享

Ｑ：某計畫原核定研究設備費新臺幣120,000元，僅支用38,400元，

餘81,600元，貴機構是否依核定研究設備品項購置，請查明。

一、依據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９點規定，核定之各研究設備品項及

出國種類（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出國參訪及考察），如

未依原規劃執行支用經費，且無辦理流用及變更者，應依各研究設備品項及出國種

類，將未辦理流用及變更之款項繳回本會。 

二、本案依上開經費處理原則，若研究設備費屬未辦理流用及變更之款項，建議繳回國
科會。

A：

參、國科會查核案例分享(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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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費僅減購變更，
未辦流用之結餘金額

建議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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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科會結報案例分享

Ｑ：某計畫原核定國外差旅費-出席國際會議60,000元，變更為出國

參訪及考察40,000元，未動支，請繳回國外差旅費40,000元。

A： 一、依據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９點規定，核定之各研究設備品項及

出國種類（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出國參訪及考察），如

未依原規劃執行支用經費，且無辦理流用及變更者，應依各研究設備品項及出國種

類，將未辦理流用及變更之款項繳回本會。 

二、本案依上開經費處理原則第3及9點規定，補助項目經檢討確為研究計畫需要，執行

機構得逕依其內部行政程序辦理變更，所需經費於該補助項目項下調整；若變更後

之國外差旅費非屬研究計畫需要（經費未動支），應繳回國科會。

參、國科會查核案例分享(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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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會議流用
至參訪40,000元均
未動支，請繳回



感謝各位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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